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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於我國所得稅之制度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

業若有取得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該我國來源所得須負擔我

國之所得稅。此時，根據交易之性質與所得之定性，該等

境外營利事業得按相關稅法規定或我國簽訂之雙重租稅減

免協定，申請適用若干租稅減免措施以降低實質稅率。

其中，根據所得稅法第25條之規定，經營特定業務而取得

相關服務或租金收入之外國公司，不論其於我國境內是否

有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倘其成本費用分攤計算困

難，公司皆得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依核定淨利率計算其營

利事業所得額，藉此降低有效稅率。

然而，關於依所得稅法第25條申請核定淨利率之有效期

間，依修正前外國營利事業申請適用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

規定計算所得額案件審查原則（下稱「所得稅法第25條審

查原則」），須以「取得收入之日起5年內」為限。

於112年5月29日，為配合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已將公

法上請求權之時效由5年延長為10年，財政部遂對所得稅法

第25條審查原則作出對應之修正，以確保法律體系之一

貫。在本次修正之後，外國公司得自「取得收入之日起10

年內」，申請適用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計算所得

額。此外，新修正之審查原則亦明文規定核准適用期間為5

年，且屆滿後得再行提出申請。

本期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月刊將針對上述議題，透過兩個

案例說明比較所得稅法第25條審查原則在修正前後之差

異，並同時提醒外國公司應盡速檢視是否有取得符合所得

稅法第25條規定之我國來源所得，如有該等所得且尚未逾

修法後之申請期間者，則應盡速提出申請，避免錯失降低

稅負之寶貴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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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紹

本刊以實務上常見之跨國技術服務交易為例，國外甲公司如因提供技術服務予國內乙公司，並因此獲得服

務報酬，倘甲公司於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則乙公司於給付甲公司前開款項時，應依一般扣

繳率20%依法辦理扣繳。

November-December 2023

所得稅法第25條之租稅減免措
施，申請期限已從「5年內」
延長至「10年內」

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技術服務

甲公司

境外

境內

服務報酬

乙公司

根據所得稅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總機構在中華民

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國際運輸、

承包營建工程、提供技術服務或出租機器設備等業

務，其成本費用分攤計算困難者，不論其在中華民國

境內是否設有分支機構或代理人，得向財政部申請核

准，或由財政部核定，國際運輸業務按其在中華民國

境內之營業收入之10%，其餘業務按其在中華民國境

內之營業收入之15%為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

額。」據此，在前開案例中，甲公司如取得稅捐稽徵

機關之核准，得適用淨利率15%計算營利事業所得

額，則該所得之實質稅率將從原本的20%下降至3%

（即20% × 15%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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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據修法前之所得稅法第25條審查原則規定，

外國公司應於「取得報酬之日起5年內」，向稅捐稽

徵機關提出申請，否則將不予受理。惟自112年5月

29日起，配合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已將公法上

請求權之時效，由原本的5年延長為10年，財政部亦

修正前開所得稅法第25條之申請期限，並將其同樣延

長為「取得收入之日起10年內」。

此外，本次112年之修正亦將實務上常見之核准適用

期間予以明文規定，即外國公司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准

適用所得稅法第25條之規定計算其所得額，除合約期

間短於5年者外，應以5年為限。

為便於讀者理解，本刊茲以前述例子，用二種假設情

境說明所得稅法第25條審查原則修正前後之差異：

November-December 2023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本次112年所得稅法第25條審查原則之修正，延長申請期限自「取得報酬之日起5年內」至「取得收入之

日起10年內」

例1：

國外甲公司與國內乙公司簽訂10年期之技術服務合約，並約定自102年7月15日起，由國外甲公司向國內乙

公司提供技術服務，並依此收取報酬。對此，國外甲公司擬於112年7月14日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適用所得

稅法第25條之規定計算所得額，而此前國外甲公司未曾提出前開申請。

102年7月15日

技術服務合約生效日

107年7月15日 112年7月14日

申請第25條

5年5年

申請適用期間 102/07/15 – 107/07/14 107/07/15 – 112/07/14

審查原則修正前：申請期限為5年 不符第25條之申請條件 符合第25條之申請條件

審查原則修正後：申請期限為10年 符合第25條之申請條件，並應提出兩份獨立申請

所得稅法第25條審查原則修正前

在本次（112年）修正前，由於所得稅法第25條之申

請期限僅為取得收入之5年內，則因國外甲公司擬提

出申請之日為112年7月14日，其僅得就提出申請之

日起5年內（即107年7月15日至112年7月14日間）取

得之報酬，向稅捐稽徵機關提出前開申請；而就取得

超過5年（即102年7月15日至107年7月14日間）之報

酬，則因不符合申請期限而不得提出申請。

所得稅法第25條審查原則修正後

在本次（112年）修正後，因前開申請期限已由5年延

長至10年，國外甲公司除得就申請之日起5年內（即

107年7月15日至112年7月14日間）取得之報酬申請

適用所得稅法第25條之規定計算所得額外，亦得就申

請之日起超過5年，未滿10年間（102年7月15日至

107年7月14日間）取得之報酬，提出前開申請。

然而，根據新修正之審查原則規定，所得稅法第25條

之核准適用期間最長為5年。所以，國外甲公司就其

於102年7月15日至112年7月14日共10年間，因提供

技術服務予國內乙公司而收取之報酬，應向稅捐稽徵

機關分別提出兩份獨立之申請，以適用所得稅法第25

條之規定計算前開所得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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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7月15日

技術服務合約生效日

107年3月30日 112年7月14日

重行提出申請

5年

修法前原已提出申請但逾5年請求權時效，稽徵機關未予受理之案件，外國營利事業仍可適用修正後之規

定時限再次提出所得稅法第25條之申請

申請適用期間 102/07/15 – 107/03/30

審查原則修正前：申請期限為5年 於112年4月1日申請時，不符第25條之申請條件

112年4月1日

申請第25條被駁回

107年3月30日 112年7月14日

重行提出申請

5年 5年

102年7月15日

技術服務合約生效日

107年7月15日

申請適用期間 102/07/15 – 107/07/14 107/07/15 – 112/07/14

審查原則修正後：申請期限為10年 於112年7月14日重行申請時，符合第25條之申請條件，並應提出兩份獨立申請

所得稅法第25條審查原則修正前

在本次（112年）修正前，由於所得稅法第25條之申

請期限僅為取得收入5年內，即使國外甲公司於112年

7月14日重行提出申請，因其於102年7月15日至107

年3月30日間收到之報酬，已逾申請之日起5年內，故

稅捐稽徵機關將據此駁回國外甲公司之前開申請。

所得稅法第25條審查原則修正後

在本次（112年）修正後，因前開申請期限已由5年延

長至10年，國外丙公司將因此得就其申請之日起10年

內（102年7月15日至112年7月14日）取得之報酬，

申請適用所得稅法第25條之規定計算所得額，且其應

分別向稅捐稽徵機關提出兩份獨立之申請，已如前

述。

值得說明的是，國外甲公司雖已於112年4月1日（即

所得稅法第25條審查原則修正前）提出申請並經駁

回，但因稅捐稽徵機關係以前開申請已逾法定申請期

限（即申請之日起超過5年）而拒絕受理或駁回，則

國外甲公司得於審查原則修正後，就其申請之日起超

過5年，未逾10年間取得之報酬重行提出申請，不受

前案遭駁回或拒絕受理之影響。

例2：

國外甲公司與國內乙公司簽訂10年期之技術服務合約，並約定自102年7月15日起，由國外甲公司向國內乙

公司提供技術服務，並依此收取報酬。但國外甲公司已於112年4月1日（即所得稅法第25條審查原則修正

前），就其於102年7月15日至107年3月30日間收取之報酬，提出適用所得稅法第25條之申請。但遭稅捐

稽徵機關以已逾申請期限而駁回。修法後，國外甲公司現擬於112年7月14日重新提出前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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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本次112年對於所得稅法第25條審查原則之修

正，外國公司應重新檢視，其是否有因提供技術服務

或其他符合所得稅法第25條規定之我國來源所得，且

取得該所得之日距今尚未逾10年之情形。若有該等所

得存在，應盡速提出所得稅法第25條之申請，並在取

得適用核定利潤率計算所得額之核准後，再行申請退

還當時以一般稅率繳納之溢繳稅款。

然而，應注意的是，稅捐稽徵機關於審查所得稅法第

25條之申請時，除有效之交易合約以外，往往會要求

申請人提供額外的交易證明文件，以技術服務言之，

包括具體服務事證（如服務提供之工作計畫書、針對

該服務提供之相關通信紀錄、會議紀錄、甚至提供服

務之員工相關工時、工作報表等資訊）、相關之會計

帳冊及紀錄與匯款證明等等，藉此證明外國公司於申

請期限內確實有提供該等服務予我國之服務接收方。

因此，即便新修正之審查原則已延長所得稅法第25條

之申請期限，外國公司仍應確保於延長期限內之上述

相關證明文件皆得以提供予稽徵機關核認。倘因年代

久遠，相關資料已不可得，即便申請期間已修法延

長，稽徵機關仍可能以「申請人無法提示相關交易資

料」為由，將第25條之申請駁回。

此外，根據現行規定，所得稅法第25條尚無法比照所

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第15之

1點規定，得由「實際負擔中華民國來源收入應扣繳

稅款之扣繳義務人」提出申請。因此，若交易約定係

由我國給付人實際負擔扣繳稅款，我國給付人仍應取

得外國服務提供方之授權書，始具備提出所得稅法第

25條之身分適格，尚無法以自身名義逕提出第25條申

請。

附帶一提，如前述，本次所得稅法第25條延長申請期

限之修正係對應行政程序法對於請求權時效之修正，

然而，「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對於適用所得稅

協定退稅之申請期限，並未同步延長，仍維持現行之

「由所得人或扣繳義務人自繳納之日起五年內」。本

刊建議，為求法律體系之一致，「適用所得稅協定查

核準則」應考慮亦將申請期限延長為「繳納之日起十

年內」。

綜上所述，本刊建議曾取得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外國

公司，或曾支付跨境交易報酬並實際負擔扣繳稅款之

我國公司，重新檢視是否有受本次所得稅法第25條審

查原則修正申請期間所影響之特定收入，同時確認相

關交易證明文件是否完備，並盡快於申請期限內向稅

捐稽徵機關提出申請。

若對本次所得稅法第25條審查原則之修正有所疑義、

對所得稅第25條有其他法令適用之問題、或針對具體

申請案之提出及後續與稅捐稽徵機關之審查應對，建

議公司得尋求專業稅務專家之協助，俾得以較有效率

之方式節省稅負。

KPMG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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